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关于转发北京市民政局和北京市社会团体办公室

关于《北京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现将北京市民政局和北京市社会团体办公室关于《北京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若干规定》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请各单位认真履行重大事项报告义务，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在发生重大事项时，在向属地管理部门报告的同时将情况以电话、传真等方式报北京家政服务协会。
                                  二○一一年十月八日
附件：

北京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市、区（县）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下称社会组织）应按照本规定报告重大事项。
重大事项是指对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关系社会组织利益和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

 
第三条 市、区（县）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负责本级重大事项报告的指导和管理工作，对所接收的重大事项报告可以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处理意见。
 
第四条 社会组织对下列重大事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报告：
（一）在业务活动中了解和掌握的重要社情动态；

（二）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

（三）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导致本组织工作不能正常开展的纠纷、冲突；

（四）本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受到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的；

（五）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件。

 
第五条 社会组织开展下列重要活动，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报告：
（一）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董）事会，决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换届改选、修改章程等事项的；

（二）举办大型活动、庆典、研讨会、论坛的；

（三）吸收境外人士担任本组织职务；接受境外组织、个人捐赠及资助；与境外组织开展项目合作或者联合举办活动；组团出国出境，开展交流考察；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国际组织的；

（四）开展评比达标活动，进行认证排名的；

（五）设立经济实体，参加重大投资项目的；

（六）公募基金会、公益性慈善协会面向公众开展募捐活动的；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活动。

 
第六条 社会组织应当认真履行重大事项报告义务，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报告工作。
 
第七条 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系统，填写《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表》，向同级登记管理机关报告重大事项，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报告。
 
第八条 社会组织发生本规定第四条所列重大事件的，应当即时报告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
 
第九条 社会组织开展本规定第五条第（一）项重要活动的，应当提前30日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报告，并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社会组织开展本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至第（七）项重要活动的，应当提前10日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报告。

 
第十条 登记管理机关将社会组织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情况作为年检考评的参考依据，并与“社会组织信用系统”和“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体系”挂钩，酌情予以奖励。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
